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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遠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SCO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19）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中國遠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

會（「董事會」）建議 (i)將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China COSCO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改為「COSCO SHIPPING Holdings Co., Ltd.」及本公司的中文名稱由「中國

遠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改為「中遠海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及 (ii)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理由

鑒於本公司的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及相關決議案已經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舉行

的股東特別大會審議通過，本次重組完成後，本集團主營業務已變更為集裝箱運

輸和碼頭服務。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通過無償劃轉中國遠洋（集團）總公司

100%股權，成為本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因此，根據其未來發展戰略定位，並為

突出其核心競爭力優勢，本公司擬變更公司名稱。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乃

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股東（「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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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條件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 (1)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獲股東批准；及 (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商

務主管部門及工商主管部門批准，方可作實。

在上述條件達成的規限下，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生效日期將為中國工商行政部門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發出本公司新營業執照的日期。屆時本公司將向香港公司註冊處

進行所有必要的備案程序。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影響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不會影響股東的任何權利。載有本公司現有名稱的所有本公司現

有已發行股票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將繼續為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的所有權

憑證，並將仍可有效進行買賣、交收、登記及交付相同數目的本公司新名稱下的股

份。待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任何本公司新股票將盡快以本公司新名稱發行。

本公司不會作出任何特別安排，以將本公司現有股票更換為印有本公司新名稱的新

股票。

本公司將於本公司新名稱生效後就（其中包括）本公司新名稱下的股份在聯交所買賣

的生效日期刊發進一步公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將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其中包括）批准對公司章程作出若干修

訂，以反映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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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準則》、《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 3號－－上市公司現金分

紅》等中國法律、法規和規章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有關規定

的修訂。建議修訂公司章程須獲相關政府或規管機構發出或向相關政府或規管機構

呈交所有必需的批准、授權及登記（倘適用），方可作實。

一般資料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詳情的通函預期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初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中國遠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華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萬敏先生 2（董事長）、黃小文先生 1（副董事長）、孫月英女士 2、孫家康

先生 1、葉偉龍先生 1、王宇航先生 2、許遵武先生 1、范徐麗泰博士 3、鄺志強先生 3、鮑毅先生 3及楊

良宜先生 3。

1  執行董事
2  非執行董事
3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